
太仓市统计局2015年度政府信息公开年度报告
本年报是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三十一条、第三十二条有关规定，由太仓市统计局编制的2015年度政府信息公开年度报告。全文包括概述、政府信息主动公开情况、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情况、咨询情况（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就政府信息公开提出复议、诉讼和申诉情况）、政府支出和收费以及存在的主要问题和改进措施，并附相关的说明和指标统计表。本年报中所列数据的统计期限自2015年1月1日起至2015年12月31日止。我局政府网http://www.tctj.gov.cn/上可下载本报告的电子版。如对本报告有任何疑问，请联系：太仓市统计局办公室，联系电话：53527347。
　　一、概述
　　作为贯彻实施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和落实国务院《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》的重要举措，按照太仓市政府的要求，太仓市统计局在建立完善本局信息公开基础性工作、深化信息公开内容、完善信息公开配套工作等方面取得了新的进展。
　　2015年政府对于信息公开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，我局针对要求，以提高政府信息公开的完整性、准确性和及时性为重点，调整了政府信息公开领导小组成员，由局长任组长，副局长任副组长，办公室和相关科室负责人为成员，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负责日常工作。加大信息公开工作力度，对上传材料认真审核，严把法律关、政策关、文字关和保密关，确保了职责范围内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的全面、及时、准确、规范。
　　二、政府信息主动公开情况
　　本局2015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运行正常，政府信息公开咨询、申请以及答复工作顺利开展。2015年度共主动公开政府信息23条，其中：规划计划12条，业务工作5条。在政府信息主动公开渠道方面，为方便公众了解信息，我局在网站上设立“政务信息公开”专栏，公布《目录》、《指南》和信息内容，并接受搜索和下载。
　　三、行政机关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和不予公开政府信息的情况
　　2015年度我局没有收到政府信息公开申请。
　　四、政府信息公开的收费及减免情况
　　2015年我局对提出政府信息公开的单位或者个人没有收费。
　　五、因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复议、提起行政诉讼的情况
　　2015年，我局没有接收到书面、电话、邮件或其他形式要求公开政府信息的申请；没有因为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而被申请行政复议或被提起行政诉讼。
　　六、存在问题和改进措施
　　我局对于信息公开工作相当重视，但是还是存在一些问题，比如公开意识不够强、公开时间有所拖延、公开内容还难以完全达到社会公众需要等。我们将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进行整改，进一步规范和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。
　　一是加强对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和有关政府信息公开文件的学习，准确理解，严格执行，按照“以公开为原则，不公开为例外”的总体要求，进一步增强政府信息公开意识，要求统计系统干部都要牢固树立建设服务政府、透明政府和诚信政府的现代行政管理理念，确保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稳步推进。
　　二是进一步增进与社会公众的沟通，畅通公开渠道。加强调研和分析，了解社情民意，及时掌握群众关心的热点和焦点问题，对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重要政府信息要予以高度重视和认真对待。同时，以便民利民为根本宗旨，在不违反保密等有关规定的前提下尽量满足群众需要，切实保障社会公众的知情权，使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落到实处。
　  2016年，我局将按照市政府政府信息公开领导小组办公室的要求，进一步加强政府信息公开工作，力争在规范化、制度化、程序化等方面取得新进展，使政府信息公开成为贴近和帮助群众解决实际问题的助推剂，成为政府沟通群众的连心桥。同时，将进一步梳理政府信息，对原有的政府信息公开目录进行补充完善，保证公开信息的完整性、准确性和及时性。
 
 
　　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太仓市统计局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三十日
 

